事项编码：

事项类别：公共服务事项

户口迁移登记
办

事

指

南
共和县公安局  发布
一、适用范围

因各种原因申请迁移户口的公民
二、事项类型


即审即办
三、审批或服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青海省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工作规范》
四、受理机构

共和县公安局
五、决定机构

共和县公安局

六、申请条件

（一）大中专学生迁移户口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新生需迁移户口的，向迁入地公安机关申请；（2）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退学或被学校除名的，入学前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为其办理户口迁入登记；（3）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的人员，可直接在人才交流中心、就业单位集体户或就创业地公安机关“社区家庭集体户”办理户口迁入登记。（4）实行农村（牧区）籍高校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被各类大中专院校（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录取的农村（牧区）籍学生，毕业时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入就（创）业地或迁回原户籍所在地。（5）农牧区学生参军退出现役进入城镇就（创）业的，可根据本人意愿，在就（创）业地公安机关申报本人户口或迁回原户籍所在地。

（二）投靠亲属迁移户口

（1）具有本省常住户口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在迁入地公安机关申请落户；（2）夫妻投靠；（3）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4）父母投靠成年子女；（5）父母双亡，投靠在本省有常住户口的亲属的未成年人。

（三）引进人才或工作调动迁移户口

（1）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或具有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符合《青海省引进人才智力实施办法》、《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经人社部门发布，我省急需的职业技术工人、技师以及获得各类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人员可直接在人才交流中心、直系亲属户内或单位集体户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落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允许其配偶、子女随迁落户；（2）各级行政、事业、国企单位人员调动到我省行政区域内工作，本人、配偶及其子女可在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申报落户。

（四）购房入户：本人在当地有合法房产的，可在合法房产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落户。

（五）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接受安置的退役军人、离退休干部迁移户口

（1）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接受安置的退役军人。 （2）上级批准安置在本市的地方和军队离退休、退役干部。（3）符合随军条件的军人配偶及其子女可在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申报落户。

七、禁止性要求

无

八、申请材料目录

（一）大中专学生迁移户口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材料出具单位
	备注

	户口簿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录取通知书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退学、除名等证明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学校所在地教育部门
	

	毕业证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毕业院校
	


投靠亲属迁移户口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材料出具单位
	备注

	户口簿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结婚证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户籍所在地民政所
	

	亲属关系证明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引进人才或工作调动迁移户口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材料出具单位
	备注

	劳动人事部门或单位调令
	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单位介绍信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居民户口簿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资格证书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聘用劳动合同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购房入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材料出具单位
	备注

	居民户口簿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房屋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购房合同、购房发票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五）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接受安置的退役军人、离退休干部迁移户口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材料出具单位
	备注

	居民户口簿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户口注销证明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落户通知书》
	原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退役军人相关退役证件
	原件、复印件
	现场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后存档
	必要
	个人
	


九、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现场申请

联系电话：0974—8522977或0974—8510606
办公地址: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南东路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14、15号窗口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向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公安派出所户籍民警现场审核材料，报派出所领导审批，审批通过后，派出所户籍民警凭所领导批件办理户籍迁移。

十一、办理方式

窗口办理

十二、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即审即办
承诺期限： 即审即办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四、审批或服务结果

凭上级户政部门的批件，予以变更户口登记项目。

十五、结果送达

自做出决定之日起0个工作日内送达
送达方式：当场送达
十六、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无

十七、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0974—8522977或0974—8510606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0974--8522127
十九、办事机构、办公地址

机构：共和县公安局河东、河西派出所
地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南东路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14、15号窗口

二十、办理时间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电话查询：0974—8522977或0974—8510606
二十二、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在所需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即时受理，1次办理。

二十三、交通指引

乘坐2路公交车在共和县幼儿园站下车。
二十四、完整版办事指南查询途径和获取方式

青海政务服务网http://www.qhzwfw.gov.cn/查询、下载。
附件：1.户口迁移登记流程图


注：省内户口迁移实行网上流转迁移，

                                                 无需开具准迁证。
申请人持迁移证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入





申请人持准迁证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迁移证





不符合条件，或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





符合条件、资料齐全的，办理准迁证





办证大厅户籍窗口受理、审核





申请人持户口簿、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到窗口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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